
「公益揭弊者保護法」檢舉事件處理程序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提出檢舉 

移交程序 

檢舉管道：電子郵件 

ethics@app.ceci.com.tw 

 

資格審查 

如有缺漏，通知檢舉人

於一定期間內補正。 

任何人發現本公司人員疑涉

有附表一所列犯罪、舞弊或

違反法令行為時，得填列「「公

益揭弊檢舉表單」向公司提

出檢舉「，法室為為辦部門 「。 

查明相關事實 會同必要門  

進行適當之處置 
將處理結果 

通知檢舉人 

• 查無實證者，通知檢舉人檢

舉不成立。 

• 檢舉成立時「，得為列列處置，

如: 

1.要求被檢舉人停止相關

行為。 

2.採取必要法律程序。 結案 

於補正/補正期間後 20

日內回覆是否受理。 

原
則
上
六
個
月
內
完
成
調
查 

不受理 

由法室為針對列列事項

進行審查： 

1. 符合公益揭弊事件 

2. 當事人適格 

3. 有事實合理相信 

 

內門簽核流程 

通知補正 

法室為製作化名調查報告，簽會

必要門 後，由董事長核決。 

如適用其他程序： 

職場不法侵害→職安門 

性別平等案件→性平會 

受理調查 

https://www.ceci.com.tw/page/aboutUs/%E5%85%AC%E7%9B%8A%E6%8F%AD%E5%BC%8A%E6%AA%A2%E8%88%89%E8%A1%A8%E5%96%AE.docx
https://www.ceci.com.tw/page/aboutUs/%E5%85%AC%E7%9B%8A%E6%8F%AD%E5%BC%8A%E6%AA%A2%E8%88%89%E8%A1%A8%E5%96%AE.docx


備註： 

一、檢舉人身分將依法保密。 

二、不得因所檢舉案件對檢舉人予以免職、解雇、解任、降調、減

薪、損害其依法令、契約或習慣上所應享有之權益，或未經同

意調整工作地點等其他不利處分。但檢舉人明知舉報事證不實

或以獲取不正利益為目的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三、檢舉事項如涉及董事長自身利害關係時，調查報告簽核至總經

理後，提交監察人核決。 

四、檢舉受理、調查過程、調查結果均應留存書面紀錄文件，並保

存五年，其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。保存期限屆滿前，若發生

與檢舉內容相關之訴訟時，相關資料應續予保存至訟訴終結時

為止。 

五、針對檢舉事項，得於結案後，邀集相關單位檢討或改善公司內

控制度或規範。 

六、未盡事宜，依辦管機關相關法令部理。 

  



 

一 違反政府採購法 

二 犯刑法公共危險、詐欺背信或重利罪 

三 違反洗錢防制法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、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

例、懲治走私條例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、人口販運防制法、兒

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

四 違反營業秘密法 

五 違反銀行法、保險法、證券交易法、期貨交易法、信託業法、

金融控股公司法、票券金融管理法、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、

公平交易法或其他有關經濟、財政法規 

六 違反水土保持法、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、空氣污染防制法、水

污染防治法、海洋污染防治法、廢棄物清理法、毒性及關注化

學物質管理法、土壤及地列水污染整治法、環境用藥管理法之

罪或其他有關環境保護法規 

七 違反藥事法、醫療器材管理法、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、傳染病

防治法或其他有關衛生福利法規 

八 違反勞動基準法、勞動檢查法、職業安全衛生法「「、業業務室

法或其他有關勞動法規(以辦管機關公告範圍為限) 

九 違反性騷擾防治法、性別平等工作法「、性別平等教育法 

十 其他涉及重大公共利益之犯罪、處以罰鍰或應付懲戒之行為 

 

附表一 


